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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梁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
关于印发《梁平区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十条激励措施（试行）》的通知
梁平发改发〔2024〕55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有关单位：
   《梁平区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条激励措施（试行）》已经十八届区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和十五届区委常委会第96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梁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重庆市梁平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梁平区财政局                  
    重庆市梁平区交通局                        
 重庆梁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4年4月12日


梁平区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条
激励措施（试行）

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232”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推动低空经济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中国西部低空之城，特制订本激励措施（试行）。
（一）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对在区内建设无人机小型起降平台、智能起降柜机、充换电站、中转站、气象监测站等基础设施的企业，经验收合格并依法投入使用一年后，按照项目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50%给予一次性奖扶，每套基础设施最高不超过20万元，单个企业每年度合计最高奖扶不超过500万元。对在区内建设中型起降场、大型起降枢纽、eVTOL起降场、直升机起降平台等场地的企业，经验收合格并依法投入使用一年后，按照项目实际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的50%给予一次性奖扶，每个起降场地最高奖扶不超过300万元，单个企业每年度合计奖扶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责任单位：高新区管委会）
（二）支持产业发展。对新落户的低空经济类企业投资整机及相关零部件制造加工的航空产业链重大项目，建立生产基地并购置生产设备的，项目验收通过后，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额（仅限生产设备、厂房装修）的20%给予奖扶，单个企业奖扶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对新落地固定投资额度大且对提高新质生产力有突出贡献的代表企业，按照“一事一议”方式给予奖扶政策。（责任单位：区经济信息委、区招商投资局、高新区管委会）
（三）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鼓励企业聚焦各类低空航空器，以及与低空航空器相关的电池系统、飞行控制、任务载荷、通讯、导航、自动机场、反制设备、低空数字系统等核心技术及零部件开展自主研发或购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形成高新技术产品，初始年新增销售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的，按新增销售收入1%给予一次性奖扶，单个企业奖扶最高不超过30万元。（责任单位：区科技局、区经济信息委）
（四）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对认定为市级及以上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低空领域民航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服务平台或创新载体，按照研发、设备等投入的30%给予一次性奖扶，单家机构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责任单位：区科技局、区经济信息委）
（五）支持适航取证。对获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eVTOL航空器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型号合格证（TC）、生产许可证（PC）并在区内生产交付且不可向外转移型号证书的低空经济企业给予奖扶，其中给予eVTOL航空器奖扶1500万元，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奖扶500万元，中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奖扶300万元。每个企业每年奖扶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同一型号仅奖扶一次。（责任单位：区经济信息委、区交通局）
（六）支持低空运输发展。对在区内开设经主管部门审批的低空物流运输企业，分类别给予奖扶：对起飞重量不超过25kg的微轻小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按照10元/架次给予奖扶；对起飞重量超过25kg的中大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按照25元/架次给予奖扶，单个企业奖扶每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支持建设西部通用航空物流枢纽中转基地，对招商引资发展通航物流枢纽的经营主体按照“一事一议”方式给予奖扶政策。对取得行业主管部门审批且在公开渠道售票的通航短途运输航线并常态化运营的低空经济企业给予奖扶，首年每条境内航线（起点或终点至少一个在梁平区内，航线距离不低于25公里，年度执行不少于100架次）给予一次性奖扶30万元，且企业飞行架次每增加100架次，再给予30万元奖扶，每个企业年度奖扶最高不超过500万元（享受市区两级运行补贴的除外）。（责任单位：区交通局）
（七）支持公共服务领域应用。支持企业在电力巡线、航拍测绘、农林植保、空中游览、编队表演等领域的商业化应用，企业服务年度营收在500万元以上的，按实际收入的2%给予最高100万元的产业奖扶。发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引导作用，支持有关部门将应急救援、医疗救护、医疗物资配送、违建巡查、森林防火、交通巡查、公安巡逻、城区消防等低空飞行公共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管理。（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文化旅游委）
（八）支持财政金融服务。组建10亿元低空经济产业基金，推动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培育、重大项目引进和重大科技创新。支持符合条件的低空经济产业企业向银行申请渝惠融·信易贷、抵押增值贷、重点企业流动性信用贷等政策性融资产品，对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按照当年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50%给予贷款贴息，单年最高不超过20万元，单个企业年贴息额5年累计贴息最高不超过100万元。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针对物流、载人、城区管理等低空商业应用险种，扩大无人机保险覆盖范围和商业场景契合度，建立风险覆盖广泛的无人机保险服务体系。（责任单位：区金融工作办、区经济信息委）
（九）支持人才培育。支持低空经济企业引进高层次顶尖人才，打造国家级创新平台，承担重大科技任务，视情况给予个人奖励及配套科研经费。对通过区内低空经济企业申报入选的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人选，奖扶每个团队200万元研究经费；对通过区内低空经济企业申报入选的国家级、市级人才计划（项目）人选，分别奖扶每个团队100万元和50万元的研究经费。对获得国家、市级认定的低空经济产业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奖扶政策。鼓励职业院校、技能培训学校增设低空经济相关专业课程，鼓励开展联合办学培训低空经济从业人员，享受培训相关政策补贴，支撑低空经济“产学研”基地建设。（责任单位：区委组织部、区教委、区科技局、区人力社保局）
（十）支持市场拓展。支持低空消费场景，通过发放消费券，支持发展低空航空器的飞行体验和游览等消费场景。支持低空经济企业、行业组织在区内举办低空经济论坛、专业会展、产业交流会等各类活动，对于获得国家、市级批复的活动，经事后审计，按活动实际发生费用的50%给予奖扶，单场活动奖扶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同一举办机构全年累计支持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责任单位：区商务委）
本激励措施于印发之日起实施，由责任单位制定实施细则并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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